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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委託標售 108 年度第 601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0日 

發文字號：108年度台金花繼字第 1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8 年度第 601 批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24 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 

一、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 

二、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

業要點」第五點。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8 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勞務採購案契約書。 

公告事項： 

一、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08 年 6 月 12 日下午 3 時正於本公司（以

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

號 10樓）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

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一個工作天下午 3 時同地點開標。 

二、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

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

，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

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

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

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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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售機構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 號 10 樓) (電話：

(02)8771-1168 轉分機 2133、2130)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

單、信封等，並依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

封，於 108 年 6 月 12 日標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遞送

達指定信箱(台北敦南郵局第 108-322 號郵政信箱)。 

三、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等詳如附表。 

四、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類別、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

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

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

參觀。 

五、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

有之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於標售後以

五年為限；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

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

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六、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

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

不予受理。 

七、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知繳

納外，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08 年 08 月 12 日以前

逕向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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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內由

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人。 

九、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  

    準。（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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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類別、標售  

     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段 270地號 花蓮縣光復鄉阿托莫段 16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92.67(1/1) 7,114.99(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905,549 996,09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91,000 10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榮隆(1/1) 林榮隆(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榮隆(身分證統
一編號: U100351582、出生日期：
民前 11年 09月 10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榮隆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

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
擔。 

8.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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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吉安鄉仁恥段 401-1地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恥段 401-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4.00(1/6) 34.00(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57,626 157,62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6,000 1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佐養(1/6) 林明照(1/6)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佐養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明照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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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吉安鄉稻園段 81地號 花蓮縣吉安鄉稻園段 8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51.39(1/3) 363.49(1/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085,650 605,8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09,000 6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木土(1/3) 陳木土(1/3)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木土(身分證統一
編號: F100779542、出生日期：民
國 2年 12月 0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木土(身分證統一
編號: F100779542、出生日期：民
國 2年 12月 0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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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吉安鄉稻園段 83地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段 192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45.36(1/3) 30.0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住宅區含部分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575,600 532,5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8,000 5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木土(1/3) 朱阿媚(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木土(身分證統
一編號: F100779542、出生日期：
民國 2年 12月 0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1. 被繼承人姓名：朱阿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1885)，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
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
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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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段 1926地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段 192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3.00(1/2) 3.0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 住宅區含部分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763,250 53,25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7,000 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朱阿媚(1/2) 朱阿媚(1/2)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朱阿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1885)，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
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
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1. 被繼承人姓名：朱阿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
人所有建物 1棟(建號 1885)，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
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
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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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段 642地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段 585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39.00(1/1) 17.69(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都市更新地區)  

標售底價(元) 499,200 4,1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0 416 

所有權登記情形 胡振洲(1/1) 梁友興(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胡振洲(身分證
統一編號:C100305245、出生日
期：民國 04年 08月 01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
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
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1. 被繼承人姓名：梁友興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4.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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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段 1077地號 花蓮縣富里鄉學園段 83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00(1/1) 1,019.19(1/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商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445,344 98,52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5,000 1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清枝(1/1) 潘石龍(1/3)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楊清枝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1. 被繼承人姓名：潘石龍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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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段 709地號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段 71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40.00(1/4) 3,130.00(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18,810 51,64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金美(1/4) 林金美(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金美(身分證統一
編號:U200912103、出生日期：民國
11年 03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
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
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標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
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
項規定，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
為限，故本件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
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
書或戶籍謄本(最近一個月內)為
憑。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金美(身分證統
一編號:U200912103、出生日期：
民國 11年 03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標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
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
項規定，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
為限，故本件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
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
書或戶籍謄本(最近一個月內)為
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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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段 715地號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段 74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920.00(1/4) 2,300.00(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64,680 37,95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金美(1/4) 林金美(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金美(身分證統一
編號:U200912103、出生日期：民國
11年 03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

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
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標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
規定，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
限，故本件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身
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
戶籍謄本(最近一個月內)為憑。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金美(身分證統一
編號:U200912103、出生日期：民國
11年 03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

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
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標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
規定，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
限，故本件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身
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
戶籍謄本(最近一個月內)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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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段 932地號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段 105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790.00(1/4) 260.00(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173,700 18,85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8,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金美(1/4) 林金美(1/4)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金美(身分證統一編
號:U200912103、出生日期：民國 11
年 03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
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
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

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
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標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規
定，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
故本件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身分，投
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籍謄
本(最近一個月內)為憑。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金美(身分證統一
編號:U200912103、出生日期：民國
11年 03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
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
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
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
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
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
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
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標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

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
規定，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
限，故本件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身
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
戶籍謄本(最近一個月內)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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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21 22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段 1052地號 花蓮縣壽豐鄉精鐘段 19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70.00(1/4) 6,833.23(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標售底價(元) 38,100 2,049,96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20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金美(1/4) 徐秋英(1/1)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金美(身分證統一編
號:U200912103、出生日期：民國 11年
03月 27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
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
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
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
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
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所規

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
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本標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
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 1項規
定，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故
本件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身分，投標時
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籍謄本(最
近一個月內)為憑。 

1. 被繼承人姓名：徐秋英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

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
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
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
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
詳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第15頁 共15頁 

 

標號 23 24 

不動產標示 花蓮縣鳳林鎮鳳信段 60地號 花蓮縣鳳林鎮山崎段 43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0.45(1/1) 5,297.09(1/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內有部份水利用地 

標售底價(元) 193,440 441,42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0 4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楊進(1/1) 魏石水(1/3) 

他項權利登記 

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楊進(出生日期：
民前 09年 03月 04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
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
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
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1. 被繼承人姓名：魏石水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

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
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
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
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
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移
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

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

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